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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7         证券简称：飞利信          公告编号：2021-091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信”、“公司”或“总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北京飞

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1】第 109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问询函有

关问题回复如下： 

1. 工商信息显示，2021 年 10 月 29 日你公司全资子公司互联天下科技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联天下”）完成工商变更，互联天下变为由众

华人信 100%持股。你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显示，2015 年 9 月，你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 3.2 亿元收购互联天下 80%的股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情况： 

（1）结合互联天下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说明向众华人信出售互联天

下的原因、交易时点、交易作价、作价依据及其公允性、与前次收购作价相比

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合理性，并说明未就出售互联天下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的原因。 

回复：互联天下的业绩承诺期满后，互联天下原股东关键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等相继离职，公司虽然组建了新的管理团队，但受相关行业竞争激烈、大客户

流失、新产品研发缓慢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互联天下业绩下滑明显，鉴于在当前

负责人的管理下经营状况并无改善的趋势，并且会持续亏损，公司多次提出加强

开源节流，减少公司运营成本，优化公司结构，公司秉持负责的态度，思考互联

天下未来的发展及对公司的影响。因此在融合吸收互联天下对公司协同发展有利

的部分后，对外出售互联天下。 

本次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众华人信科技有限公司转让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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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准日为 2021年 8月 31日，该基准日互联天下经审计的净资产为-39154230.31

元，净利润为-8188774.41 元，以此财务数据为依据，2021 年 9 月 18 日飞利信与

众华人信签署《股权转让及债权转让协议》，飞利信向众华人信转让互联天下的

100%股权及对互联天下享有的债权即应收股利，交易对价为 22 万元。2015 年飞

利信以 3.2 亿元收购互联天下 80%的股权的基准日是 2015 年 6 月 30 日。截至评

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互联天下（合并）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2,500.94

万元；采用收益法确定的互联天下 100%权益评估价值为 40,866.99 万元，评估增

值 38,366.05 万元，增值率为 1,534.06%。评估机构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对互联天

下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以此数据

为基础，收购互联天下 8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2 亿元。2015 年收购互联天下

80%股权和此次向众华人信转让互联天下的股权两次作价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

为互联天下经营的外部环境不同，经营状况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两次作价都

是依据聘请的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审计及评估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因此两次作价存在差异且具有合理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7.1.2

规定（如下表），对比互联天下的各项数据，均未达到披露标准，因此此次转让

互联天下股权的交易未达到需要披露的标准，所以无需披露。 

第 7.1.2 规定 需披露事项 指标 
期末余额（万

元） 

披露标准（万

元） 

公司发生的购买

或出售资产（不含

购买原材料、燃料

和动力，以及出售

产品、商品等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资

产），对外投资，

提供财务资助，租

入或租出资产，签

订管理方面的合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1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

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

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

数据。 

总资产 357207.60766 35720.760766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

营业收入 97167.006678 9716.700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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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赠与或受赠资

产（受赠现金资产

除外），债权或债

务重组，研究与开

发项目的转移，签

订许可协议以及

其他交易，达到下

列标准的（下列指

标计算中涉及的

数据如为负值，取

其绝对值计算）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的。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 

净利润 
-131538.23403

8 
13153.8234038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

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的。 

净资产 239515.426353 23951.5426353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 100 万元。 

净利润 
-131538.23403

8 
13153.8234038 

 

（2）2021 年半年报母公司财务报表注释显示，母公司应收互联天下股利期

末余额为 4,038.08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截至目前是否收到上述应收股利，如是，

请说明回收时点、方式，是否抵偿交易对价，并提供相应交易凭据；如否，请

说明原因，并结合交易作价说明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向交易对方输送

利益的情形。 

回复：截至目前母公司未收回应收股利，该股利作为债权与互联天下的股权

已一并转让给众华人信。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互联天下科技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净资产为 -39154230.31 元，以此数据为基础，飞利信向众华人信转让互

联天下的 100%股权及对互联天下享有的债权即应收股利，交易对价为 22 万元。

因此并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向交易对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2. 工商信息显示，众华人信成立于 2009 年，成立时股东为你公司及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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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信息中心。2017 年至 2020 年 1 月 8 日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飞利信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信电子”）为众华人信股东之一，你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曹忻军为众华人信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情况： 

（1）结合互联天下、众华人信主营业务、协同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说明

众华人信收购互联天下的主要考虑。 

回复：众华人信在收购互联天下前，互联天下的发展进入瓶颈期，管理团队

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点以期公司能更好地发展，在了解到飞利信出售互联天下的

想法后，众华人信综合考虑了互联天下的平台、已有的技术支撑和积累的客户资

源，考虑互联天下虽然不完全具备独立开发业务的能力，但具备支撑其他业务的能

力，拟通过收购互联天下实现优势互补，为众华人信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从深

圳地区出发以点扩面，开展新能源贸易、光伏等业务，为客户提供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通信工程的咨询和相关的技术服务，同时在深圳地

区开展进出口贸易，进行渠道分销。众华人信在收购互联天下后，拟增加互联天

下的经营范围，通过北京和深圳两地的联动，协同发展，为众华人信寻找新的利

润增长点。 

 

（2）2020 年 1 月 8 日起飞利信电子与曹忻军退出众华人信的原因，你公司

目前与众华人信及其现有股东、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往来。 

回复：公司为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加强开源节

流工作，减少公司运营成本，优化公司结构，2019 年底飞利信电子与众华人信

管理团队沟通众华人信的经营情况及新一年的发展时，众华人信管理团队及其他

股东未能提出创新想法，未提出新的突破点，飞利信电子未认可众华人信管理团

队及其他股东提出的提升业绩的发展方式及理念，因此飞利信电子与曹忻军决定

退出众华人信。目前公司与众华人信及其现有股东、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及潜

在利益往来。 

 

（3）众华人信拟为控股股东解决其所负债务及股份冻结的原因及主要利

益考量，控股股东与众华人信是否存在抽屉协议或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安排。 

回复：众华人信的股东与飞利信及控股股东前期存在合作，存在信任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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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飞利信的经营情况，也了解控股股东的经营理念和为人处世，与控股股东长期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信任控股股东的基础上，在保障自身合理利益的基础上，

协助为控股股东解决其所负债务及股份冻结的问题。控股股东与众华人信不存在

抽屉协议，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安排。 

 

（4）平安信托就其对控股股东债权与众华人信是否达成债务豁免相关安

排，平安信托与众华人信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并向我部报备

相关备查文件。 

回复： 

平安信托就其对控股股东债权与众华人信未达成债务豁免相关安排，平安信

托与众华人信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  关于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转让价款 

众华人信应支付的价款共计人民币（大写）贰亿柒仟伍佰零陆万柒仟壹佰柒

拾捌元零角捌分（小写：￥275067178.08 元）。 

（2）支付方式 

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最迟在 18 个月内全部支付完毕。 

2 关于债权交割 

平安信托在收到众华人信全部债权转让款后，向众华人信交割债权。 

3  关于查封股票解封 

为保障双方利益及众华人信的商业安排，针对平安信托所查封的飞利信股票，

双方同意按照众华人信付款进度分批申请解除查封的方式进行。 

 

3. 结合前述回复，说明你公司向众华人信出售互联天下事项与众华人信解

决控股股东相关债务问题事项是否为一揽子交易，出售互联天下交易实质是否

为使用上市公司资产抵偿控股股东部分债务。 

回复：公司向众华人信出售互联天下事项与众华人信解决控股股东相关债务

问题事项不是一揽子交易。2021 年 8 月公司已考虑出售互联天下，与众华人信

在初步洽谈交易方式，2021 年 9 月公司已与众华人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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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互联天下完成股东的工商变更。关于控股股东的债务问题，平安信托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 年 9 月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挂拍杨振华先生、曹

忻军先生、陈洪顺先生、王守言先生的部分股份，2021 年 10 月 9 日曹忻军先生、

陈洪顺先生、王守言先生的股份拍卖成交，杨振华先生的股份司法拍卖流拍后平

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以流拍价抵偿债务，2021 年 11 月 11 日股份被过户至

平安信托名下。在拍卖股份期间，众华人信并未与平安信托沟通债权转让相关事

宜，2021 年 12 月众华人信系与平安信托协商并通过拍卖取得债权，基于对公司

及控股股东的了解，对公司及控股股东有信心，自行决定收购债权。根据《债权

转让协议》，众华人信需要在付清全部价款后，才能正式取得债权，其目前仅与

控股股东形成了友好解决债务问题的原则性共识，并没有与控股股东达成债务豁

免协议。公司出售互联天下时并未发生众华人信承接平安信托的债权的事项，出

售互联天下时并未考虑众华人信会承接平安信托的债权。综上所述，出售互联天

下交易决不是为使用上市公司资产抵偿控股股东部分债务。 

特此公告。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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